
对强好罪中
“
违背妇女意志” 问题的再认识

江任天

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工作部门
,

几乎 , 致认为
:
违背妇女意志

,

是强奸罪的本质特征
。

这种见解自然是对的
。

然而
,

所谓违背妇女意志
,

毕竟还是一个抽象
、

笼统的概念
,

如果不

从法律和法理上明确它的实际含义及其具体内容
,

那么
,

在应用当中
,

就不足以发挥其为本

质特征的作用
,

甚至会给司法工作带来某些紊乱
。

目前对强奸罪构成向题的种种争论
,

以及

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定性不准的案件
,

大体上都与这方面的见解分歧有关
。

这里试就其 中的

几个问题
,

谈谈个人的粗浅认识
,

同大家商榷
。

所谓违背妇女意志
,

具体地说
,

,

究竟是指违背妇女的什么意志呢 ? 现在流行的刑法教材

和论著
,

对此说法不一
。

比如
,

有的说是违背妇女
“ 发生或不发生性关系的意志 自由

” ,

有的

锐是违背妇女
“
决定性行为的意志 自由

” ,

有的说是违背妇女
“
拒绝发生性行为的意志 自由

”

等等
。

归总一句话
,

就是
:
凡不是基于妇女 自愿而与之发生性关系

,

就属于违背妇女的意志

启 由
,

就具备了强奸罪的本质特征
。

我以为
,

这样解释
,

未免失之过宽
。

·

参照许多国家的立法例
,

`

作为妇女基本权利之一而受到保护的发生与不发生性关系的意
`

志 自由
,

都不是没有限度的
,

而是以法律规定的 内容为其相对范围的
。

通常
,

对于丈夫不顾

妻子的意愿
,

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
,

都不认为这是侵犯了刑法所
L

保护的妇女的性的意

志自由的行为
,

因而也就不具备强奸罪的成立条件
。

例如
,

在英国和美国
,

强奸罪仅指男方

未经不是他的妻子的女方的同意
,

使用暴力而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 ; 西德和瑞士的现行
二
刑法典

,

都明定强奸罪是指强迫妇女为婚姻外之性交
,
南斯拉夫联邦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刑法

典
,

则把强奸罪的对象限定为无夫妻关系的女性
。

此外
,

还有更多的国家
,

尽管法律上没有

这方面的明文限翩
,

实际上却从木认为丈夫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的行为
,

也是侵犯妇女性

伪意志 自由
,

从而构成强奸罪
。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

在社会主义的家庭关系中
,

夫妻地位平等
。

从原则上说
,

丈夫没

有强迫妻子干什么或者不干什么的特权
,

所以邢法并未明确排除夫妻之间的 强 奸 向题
。

值

是
,

鉴于封建思想流毒的影响和人们的道德
、

文化水平还不够高
,

包办
、

买卖婚姻和变相的

包办
、

买卖婚姻
,

以及夫妻在家庭中地位不平等的现象
,

’

至今在二些地区还严重存在
,

以致

丈夹不顾妻子的意惠而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还是较多的
,

如果一概以强奸论处
,

则不

奴会扩大刑事制裁的范围
,

不利于人民内部的安定团结
,

而且也不符合我国当前 的 社
臀
会僻



祝
。

所以在司法实践中
,

对于这种行为
,

实际上也不以强奸对待
。

各地的离 婚 案 件 中
,

都

不乏这样的事例
:

有的妇女 与丈夫不睦
,

拒绝同居
,

男方则强行实施
,

甚至为此 而 使 用 毒

打
、

虐待手段
, 有的妇女因生理或疾病原故

,

不宜与丈夫同居
,

男方却不予体谅
,

往往强缸

进行
,

使女方感受痛苦 , 有
.

豹男子因生理或心理变态
,

在夫妻性生活方面
,

具有虑待狂
,

使

妻子不堪忍受等等、 迁有这类请况
,

司法机类总魂教育男方薄重妇女
,

体贴妻子
,

改善家庭
-

关系 ;
对其中感情破裂

,

确实难以继续共同生活的
,

则调解或判决离婚
; 个别涉及虐待

、

份

害
,

达到犯罪程度的
,

则依法按虐待罪
、

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
,

而不认为这类性行为具备强

奸罪的本质特征
,

将男方按强奸犯治罪
。

这就说明
,

无论从许多国家的立法和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
,

强奸罪并非任何违背

妇女意志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
,

而只是那些违背非配偶的妇女的意志而与之发生性关系

的行为
。

换句话说
,

如果双方的性关系是合法的
,

即使男方不顾妇女的意愿而强行实施
,

也
、

不发生强奸意义上的违背妇女意志的问题
。

所以
,

作为强奸罪本质特征的违背妇女意志
,

是

以强行与妇女发生非法性关系为具体 内容的
。

它只能是指违背妇女的
“ 不愿发生非法性关 系

的意志
” ,

而不应 当是泛指违背妇女的 华发生或不发生性关系的意志
” 、 “

决定性行为的意志
” 、

“ 拒绝发生性行为的意志
” 等等

。

二

明确了所谓违背妇女意志
,

是指违背妇女不愿发生非法性关系的意志
,

那么
,

它作为强

奸罪的本质特征
,

在犯罪构成中
,

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 换句话说
,

强奸罪的成立
,

只须

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行为符合这一特征就够了呢
,

或者还须实际上也违背了被奸妇女的

意志呢 ? 这也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一个关乎罪与非罪的重要问题
。

请看下例
:

男青工陈某
,

平 日听说同车间女工李某的丈夫上晚班
。

一天深夜
,

陈偷偷溜进李家
,

种

用李昏睡之机
,

冒充她的丈夫
,

同她发生了性关系
。

当李察觉正要呼喊时
,

得知对方是陈
,

便不但不再声张
,

反而向陈吐露真情
,

说她早就有意于他
,

于是继续与陈奸宿
,

并把一只镀

金戒摺赠陈留念
。

不料李的丈夫因工伤事故提前下班回家
, 发现了此事

,

当场将陈扭送保卫
一

部门
。

在审查过程中
,

陈如实交代了上述经过
,

并交出了戒指
。

对于这类事件怎样定性
,

邢

法理论界和司法部门的同志
,

就往往因为各自对
“
违背妇女意志

”
所涉及的方面 的 看 法 不

同
,

而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

有些同志认为
,

刑法是一种禁止性的法律规范
,

它的对象是行为人
。

我 国刑法第 1 3 , 条

把强奸罪描述为
“ 以暴力

、

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好妇女
” ,

就是针对行为人而言的
。

只要行为

人之主观上有强行与妇女发生非法性关系
:

的 目的
,

客观上又有以暴力丫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实

施好淫的行为
,

就具备了强奸罪的本质特征
,

就构成强好罪 , 至于实际上违背或不违背被奸

妇女的意志
,

那是被害人的感受问题
,

只能作为一种情节
,

在量刑
`

时予以考虑
,

对本罪的成

立并无影响
。

因此
,

类似上例陈某那样的行为人
,

都应当承担强奸罪的刑事责任
,

否则就不

合立法精神
。

同时
,

从我们的邢法理论来看
,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一切犯罪的实质属性
,

类

似上例中的行为人
,

其主观状态和客观行为都充分显示了对妇女的 自由权利和身心健康的现

实威胁
,

至于实际上井未违背被奸妇女的意志
,

那是毒外原因所致
,

不能排除其主
、

客观方

面固有的危害性质
。

对这种行为人不以强奸诊罪
,

势必有悖于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实质属性

鹅基本原理
。



另一些同志则持相反的见解
。

他们认为
,

作为强奸罪本质特征的 杯违背妇女意志
” ,

既指
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和客观行为具有违背妇女意志的性质

,

又指实际上也违背了被好妇女的象

志
,

刑法第1 39 条的
“ 强好

”
二字

,

也就表明了要求实际违背妇女意志的意思
,

二者缺一
,

弧
奸罪就不能成立

。

因此
,

对于类似上例中的行为人
,

木应以强好罪论处公

我以为
,

正确的结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

社会主义的刑法理论认为
,

犯罪构成是行为人负担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
,

犯罪客体则是

犯罪梅成的必备要件之一
。

在我国刑法中
,

强奸罪属于侵犯人身权利性质的犯罪
,

其置接客体

是受犯罪行为侵害
、

威胁的妇女不愿发生非法性关系的自由权利及其身心健康
。

可是
,

强好
`

罪具有“ 个不同于其他侵犯人身权利罪的特点
,

即被奸妇女的 自由权利及其身心健康是否受

到侵害或威胁
,

同她本人的意愿是密不可分的
。

这就是说
,

当被奸人认为行为人的行为违背

其意志时
,

才意味着她的 自由权利和身心健康受到侵害或威胁
,

才具有犯罪客体
;
反之

,

如

果被奸人并不认为违背其意志
,

则不发生其自由权利和身心健康遭受侵害或威胁的向题
,

也

就不存在犯罪客体
。

如果承认后一种情况也可以构成强奸罪
,

那就无异于承认并不侵害
、

成

胁妇女 自由权利和身心健康的行为也可构成强好罪
,

或者说强奸罪的构成也可以没有犯罪客

钵
,

这同犯罪构成的理论显然是矛盾的
。

而且
,

这样一来
,

类似上述案例中的妇女
,

却成了

强奸罪的被害人
,

这在情理上也是说不通的
,

其社会效果当然就可想而知了
。

所以
,

把强好
一

罪的本质特征— 违背妇女意志的具体表现
,

局限于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和客观行为的性质方

面
,

而认为强奸罪的成立并不需要实际违背被奸妇女的意志
,

这种观点无论在理论和实际上

都是难以成立的
。

至于说对于类似上例的行为人不以强奸论罪
,

就会有悖于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实质属性
伪基本原理

,

我以为这种认识是由于误解了犯罪的实质属性所致
。

诚然
,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是犯罪的实质属性
,

某种行为所以被认为是犯罪行为
,

从实质上说
,

就是因为它具有社会危

害性
。

可是
,

任何达到犯罪程度的社会危害性
,

都只能是法律烧定的构成各该具体犯罪的全

部要件的综合表现
,

而不能是其中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局部反映
。

如上所述
,

我国刑法既
然以实际违背妇女意志为构成强好罪的要件之一

,

那就意味着只有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和客观

行为具有违背妇女意志的性质
,

又在实际上违背了妇女意志时
,

法律才认为其社会危害性达
_

到 了构成强奸罪的程度
,

应当受到刑罚处罚
, 反过来说

,

如果行为人仅有违背妇女意志性质
-

哟主观状态和客观行为
,
实际上却未违背妇女意志

,

则表明缺少` 个构成要件
,

惫味着行为
卜

的社会危害性尚未达到法律所要求的程度
,

也就不应以强奸罪论处
。

所以
,

坚持以法律为准

绳
,

对那些仅有违背妇女意志的主观状态和客观行为
,

实际上并不违背妇女意志的奸淫不以

强奸罪论处
,

不但不违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实质属性的基本原理
,

而正是遵循
、

维

护 了这个原理
。

当然
,

我们说这类行为人不构成强奸罪
,

却不排除其可能构成其他犯罪 (如流氓罪 )或者

应 当受行政处罚
。

至于是否构成其他犯罪
,

应当受什么行政处罚
,

则须根据案件 的 全 面语

祝
,

分别具体认定
。

三

违背妇女意志是强奸罪的本质特征
,

可是
,

这种 “ 违背妇女意志
” ,

不是一般的心理攀撅
念

,

而是一个法学概念
。

它并非漫无边际的广义的违背妇女意志
,

而只是受法律特定条件解



约的
,

或者说是以法律特定条件为前提的违背妇女意志
。

刑法第 1 3异条对此有明确的 规 定
,

却
,

这种违背妇女意志
,

是由于行为人使用暴力
、

胁迫等使妇女不能抗拒的手段造成的
,

两

者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
。

这就是说
,

在确认某一非法性关系行为是否构成强奸罪的时候
,

所

应判明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心理上的违背或不违背妇女意志的问题
,

还有一个 “ 怎样违背
”

韵问题
。

明确这一点
,

对司法工作是有实际意义的
。

试举两例
:

〔例一〕青年妇女赵某
,

一向品行良好
,

作风正派
,

因夫妻感情不洽
,

于 1 9 81 年冬天 只身

往新疆投亲
,

途中倒车时
,

被人偷去全部衣物
、 几

旅费和车票
,

以至进退两难
,

陷于困境
。

车站

柑近一个卖小食的老太婆郑某
,

对赵颇表同情
,

允许暂供食宿
,

当晚却为她出重主意
,

劝她

以取得回家旅费 30 元为条件
,

与邻居邹某同宿一宵
。

赵为了免于流落异乡
,

出于无奈
,

痛哭

了一场
,

终于抱憾与邹发生了性关系
。

次 日被邹的同事张某得知
,

向所在单位作了揭发
。

〔例二〕某山区妇女廖某的丈夫患有痛疾
,

多年不愈
,

家境十分困难
。

公社医生施某
,

不

辞劳累
,

经常翻山越岭
,

为她送医送药
,

终于把病治好了
。

从此
,

廖对施感激不尽
,

常以家

境贫寒
,

无物可谢
,

而心杯不安
。

一 日
,

施对廖提出发生性关系的要求
,

廖本想拒绝
,

但又

觉得对他有恩未报
,

情面难却
,
于是垂泪相告

: “
我不是扯烂污的女人

,

怎能做这种见 不 得

人的事呢 ! 可是你对我家实在有恩
,

我也难以扫你的脸皮
,

只好任你糟塌一次
。

以后一 了百

了
,

你再也不要到我家来
” ,

结果与施发生 了性关系
。

后因施又来纠缠
,

廖才把此事告诉了丈

夫
,

向公社作 了揭发
。

类似上例中邹
、

施那样的行为人
,

其行为是否违背妇女意志
,

是否构

成强好罪呢 ? 在司法实践 中
,

往往有人持否定见解
,

也有人持肯定见解
。

我以为
,

笼统地否

认这类行为违背妇女意志是难以令人折服的
。

因为
,

意志属于人们的主观心理状态
,

本身有
.

着多层次的内容和复杂的表现形式
。

妇女对于不符合自己意愿的非法性行为所持的态度
,

除

表现为断然拒绝或强烈抗击而外
,

还可能表现为一种矛盾的形式
,

比如违心的允诺
,
委屈的

许可
,

无奈的顺从
,

被迫的同意等等
。

像上例巾赵
、

廖那样的被奸妇 女
,

对于与行为人发生

非法性关系
,

虽有允诺
、

许可
、

顺从
、

同意的一面
,

但从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她们当场的实际

表现来看
,

其基本的心理倾向却是有违心
、

委屈
、

无奈
、

被迫的一面
_

,

硬说并不违背她们的

意志
,

则不仅被奸人于心未甘
,

同时也不易为社会舆论所认可
。

那么
,

可否就因此而认定行

为人构成了强好罪呢 ? 那也不能
。

其所以不能
,

就在于这种
“
违背妇女意志

”
不是行为人用

暴力
、

胁迫等使妇女不能抗拒的手段造成的
,

不具有法律特定的前提条件
。

而这一点
,

却正

是划分一般心理学意义上的
“
违背妇女意志

”
与法学意义上的作为强奸罪本质特征的

“
违背

妇女意志
”
的重要标志

,

对于这类案件的定性
,

具有主要作用
。

因此
,

目前有些提法
,

是值得商榷的
。

比如
,

有的同志认为
,

对于确定是否构成强奸罪

来说
, “

被告人采取的是什么手段不是关键间题
,

而关键问题是看是否违背妇女意志
” 、 “

不论

犯罪者采取何种手段
,

凡性交时违背妇女意志的
,

即构成强奸罪
”
等等

。

这些提法都显得过

于笼统
。

刑法学是一 门法律学
,

它是以刑法规范为其研究对象的
。

我们在阐述某一犯罪构成

时
,

虽然可以发表学理上的见解
,

但原则上不应脱离法律上的规定性
。

我国刑法既已明文规

定了强奸罪客观方面的特定手段
,

则不应超越这个规定
,

解释为任何手段
,

否则就有混淆两

种
“ 违背妇女意志

” 的界线
、

扩大刑法打击面的危险
。

司法实践中
,

有时把类似上例的案件

作强奸案处理
,

其主要原因之一
,

就是由于某些同志强调了一般心理学意义上的
“
违背妇女

寒志
” ,

而忽略 了法律所要求的特定
“ 手段

” ,

或者任意扩大解释了这种
“ 手段

”
所致

。

当然
,

某些同志之所以有所谓不论
“

被告人采取的是什么手段
” 、

不论
“

犯罪者采取何种手段
” 之类的



提法
,

可能是考虑到对刑法所举的
“
其他手段

”
难以解释周全

,

为避免挂一漏万而说的
。

.

如

果真是这样
,

我以为可考虑冠以
一

“
不能抗拒

”
为限制成分

,

以便杜绝误解
。

此外
,

刑法理论界还有这样一些提法
; “

违背妇女意志是构成强好罪的本质 特 征
,

采用

暴力
、

胁迫或其他手段是构成强奸罪的基本特征
” 、 “

违背妇女意志是构成强好罪 的 本 质特

等都所
,

以暴力
、

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性交的行为
,

是构成强奸罪的客观事实基础
”

。

姑不论这里所谓
“
基本特征

” 、 “
客观事实基础

”

征等

是把
“
违背妇女意志

” 同法律规定的罪状并列起来
,

的涵义如何
,

这些提法的共同之处
,

我以为这也是值得 推 敲 的
。

因 为
,

谓 代违背妇女意志
” ,

无非是也只能是对法律规定的罪状的内在属性的理论解释
,

它既不是独

立于法律规定的罪状之外的补充或附加因素
,

更不应居于法定罪状之上
。

四

违背妇女意志是强奸罪的本质特征
,

那么
,

在司法实践中
,

以什么为标谁来认定行为人

具有违背妇女意志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行为
,

又以什么为标准来认定其实际

上违背了妇女意志呢 ? 对前者
,

由于刑法第 1 39 条有具体的描述
,

标准是清楚的
,

所以 基 本

上不存在什么争论
; 对后者

,

则颇有争论
,

而争论的焦点又集中在怎样看待妇女的抗拒表现

这个问愚上面
。

近年来
,

理论界和司法部门的同志
,

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不少富于启示性的见解
,

提供了

很多实际资料
,

对于丰富刑法科学理论
,

帮助大家正确理解和运用法律
,

有效地同强奸犯作

斗争
,

无疑都是有价值的
。

可是
,

有的同志认为
,

妇女有无抗拒表现
,

夜仅是司法人 员分析

案情的参考情节
,

似乎对于判断被奸妇女的意愿
、

认定行为人的行为实际上已否违背妇女意

志
,

也只起参考作用
,

我以为这种见解有再商榷的必要
。

如前所述
,

意志属于人们的主观心理状态
。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

一个人的心理状

态
, “

除 了行为的 内容和形式外
” ,

是无法衡量的
。

①因此
,

要判断一个精神正常的妇女
,

在 面

临行为人企图与之发生非法性关系的态势的时候
,

其心理状态是愿意或不愿意
,

归根结蒂
,

都只能以她本人表达这种心理状态的行为的内容和形式为根据
。

而这种行为的内容和形式
,

尽管因各该妇女特有的个性和所处的环境等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

但从实质上说
,

都

不外乎两种
,

即抗拒或不抗拒
。

所谓异体情况具体分析
,

其实都只能是参照各该妇女特有的

个性和所处的环境等具体情况
,

判断其外在表现属于抗拒或不抗拒
,

从而揭示实际上违背或

不违背其意志
,

而决不能是在该妇女本人根本没有任何外在表现的情况下
,

去分析出违背或

不违背其意志
。

所以
,

我以为
,

把有无抗拒表现作为判断妇女意愿
,

从而认定行为人的行为

实际上是否违背妇女意志的客观标准
,

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
。

那么
,

为什么一涉及这

个问题
,

又会引起一些异议
,

认为这样一来
,

就可能使那些
“
没有抗拒表现

”
或者

“
抗拒表

现不明显
”
而 内心实非情愿的妇女含冤受屈

,

不利于打击犯罪
,

有效地保障妇女的人身权利

呢 ? 这主要是因为有些同志对
“
抗拒表现

” 理解得比较窄狭
,

而另一些同志又对
“ 要求妇女

有抗拒表现
”
解释得偏于绝对化所致

。

为了解除这种疑虑
,

统一认识
,

我以为进一步明确下

列两个问题
,

是很重要的
。

《
一

)什么是抗拒表现 ?

目前
,

理论界和司法韶 1的某些同志
,

往往把抗拒解释或理解为单纯的体力上的拼抓
① 参见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卷
,

第13 8页
。



扭斗
、

挣扎或高声呼救 , 妇女面临犯罪侵害时
,

有这类举动的
,

才认为有抗拒表现
,

否则就

是没有抗拒表现
。

用这样狭小的标准来判断是否实际上违背妇女意志
,

自然是不 符 合 实际

的
,

因而也是不公平的
。

事实上
, “

抗拒
”

作为一种仇视
、

排斥犯罪侵害的心理状态的外在表

现
,

其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

它可以是体力上的拼搏
、

扭斗与挣扎
,

也可以是语言上的拒

绝
、

斥责与呼救
,

还可以是怨恨的表情或姿态
,

以及意图避免侵害而使用的劝说
、

哀求等等
。

只要确有这类情状之一
,

就应视为有抗拒表现
。

还有一些妇女
,

基于
“ 留得青山在

,

来 日报

深仇 ” 的动机
,

佯装同意
,

麻痹对方
,

暗中记下行为人的特征或者留下证据
,

事后即检举揭

发
,

这种策略性的行径
,

也未尝不是一种抗拒表现
。

所以
,

用这种标准来考察
,

绝大多数真

正不愿与他人发生非法性关系的妇女
,

即使个性特别怯濡
,

身体非常赢弱
,

都不会是没有抗

拒表现的
。

只要调查研究工作做得深入细致
,

所谓实际上违背妇女意志
,

客观上却
“ 没有抗

拒表现
”
或

“
抗拒表现不 明显

” 的现象
,

一般都能排除
。

这样
,

按照妇女本身有无抗拒表现

来判断其主观上愿意或不愿意
,

从而认定行为人实际上是否违背了妇女意志
,

以之作为区分罪

与非罪的根据之一
,

基本上也就不会发生使被害妇女含冤受屈和放纵犯罪的弊害
。

如果经过

周密
、

细致的调查分析
,

被奸妇女连上述任何一种反抗形式都没有
,

那么
,

这种案件是否属

于违背妇女意志而实施好淫的犯罪案件
,

就值得慎重考虑了
。

(二 >
抗拒表现的前提是什么 ?

所谓有抗拒表现
,

不是绝对的
,

而是相对的
。

它是以具有能够抗拒的条件为前提的
。

如

果客观条件使妇女不能抗拒
,

也就理所当然地不发生考究妇女有无抗拒表现的问题
。

对于这

种情况
,

应当根据行为人的行为和事件发生的具体环境等因素
,

推定行为人实际上违背了妇

女意志
。

( 1) 因不堪抗拒而没有抗拒表现
。

这主要是指被害人受到突然袭击
,

在尚未觉察行 为 人

的好淫意图的时候
,

即被击昏而失去知觉
,

或者被打成重伤
,

以致力不从心
,

碍难以任何形

式表达 自己的心理状态
。

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情况下
,

当然就更属不堪抗拒了
。

(2 )因不敢抗拒而没有抗拒表现
。

这主要是指妇女受到精神强制
,

即行为人采取的态势
,

使妇女感到
,

如有抗拒表现
,

其本人或与其本人有关的其他人 (如丈夫
、

子女 )的生命
、

健康
、

名誉
、

财产权利就要遭受严重的损害
,

因而忍辱含垢
,

没有作出抗拒表现
,

甚至虚与委蛇等

等
。

如果当时的客观态势表明
,

显然不存在这种威胁
,

该妇女竟投有任何抗拒表现
,

则不应

认为违背了妇女意志
。

( 3) 因不及抗拒而没有抗拒表现
。

这主要是指行为人利用欺骗方法
,

乘妇女不备
,

而与

之发生非法性关系
,

及至被奸人察觉
,

为时已晚
,

唯恐张扬出去
,

反而有损 自己的名誉和婚

姻
、

家庭关系
,

于是
“
哑吧吃黄连

” ,

有苦难言
,

自忍其辱
。

( 4) 因不知抗拒而没有抗拒表现
。

这主要是指行为人使用某种手段
,

使妇女失去知觉
,

或

者利用妇女失去知觉或缺乏正常的辨别能力的状态
,

而与之发生性关系
。

被奸妇女由于不了

解或者不理解对方行为的性质
,

因而没有抗拒表现
。

以上情况
,

都是妇女处于缺乏 自由表达真实心理状态的客观条件
,

或者这种条件受到严

重障碍的态势下出现的
,

而这种态势又是行为人所造成的
,

因此可以推定其违背 了 妇 女 意

志
。

应当注意的是
,

既是 “
推定

” ,

就毕竟不同于以实际的抗拒表现为依据的
“
认定

” 。

为了保

证这种推定符合妇女的真实心理状态
,

必须考虑事件发生的全部情况
,

尤其要充分注意妇女

的事后表现
。

这不仅是因为
,

属于上述四种情况的妇女
,

除当场致死和精神失常者外
,

她们



在事后都是有条件 自由表达自己意志的
,

考虑这种表现
,

有助于印证确实违背其意志 ,而且
,

有些事后表现
,

也可能证 明实际上并不违背其意志
,

正像本文第二部份案例中的妇女李某那

样
,

就发生性关系当时的情况而言
,

似乎属于不及抗拒而未抗拒
,

如果机械地依此推定行为

人违背其意志
,

而不顾她本人的事后表现
,

那就显然不符合事实了
。

当然
,

考虑妇女的事后

表现
,

还须防止虚假现象
:
当时并不违背其意志

,

事后却伪称违背其意志 , 当时本属违背其

意志
,

事后却掩饰事实真相
,

伪称不违背其意志
。

这都是司祛实践中如何调查研究
、

去伪存

真的工作问愚
,

本文就不赞述了
。

论刑事证据的概念及其
“
客观性

”
的含义

王 铮

在关于刑事诉讼证据理论问题的讨论中
,

有很多争议导源于对证据性域中主
、

客观关系

问题的不同认识
。

这一向题很有必要进一步探明
。

首先
,

对刑诉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应有一个

全面理解
。

刑诉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对刑事证据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
: .

证明案件真实 情况

的一切事实
,

都是证据
。 ”

这一定义
,

只是指明了证据的哲学本质
,

.

引出了证据客观真实性的

特征
。

证据这种客观事实
,

是通过一定途径
、

来源取得
,

以, , 定形式表现的
,

因此第二款规

定了证据的六种合法形式
。

这些
“ 己知的事实

”
_

是经过诉讼程序得以枪验和认定
,

从而成为

“
定案根据

” 。

因此第三款规定
,

经过查证属实的才成为证据
。 ’

绘合第三十一条全文规定
,

第

一教指明了证据的客观内容, 第二款规定了证据的法律形式 , 第三款强调了证据内容与形式

的统一
,

而达到这种统一必须借助实践证明活动
。

祛学理论卫对证据概念一般表述如下
: “

刑事证据是公安
、

司法人员依法定程序收集的
,

用以确定 · ·

… 有关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 ”

这一表迷 , 也是在肯定证据客观真实性的前提

下
,

在
“
一切事实

”
前加了定语

,

对证据客观性质作了限定性说明
。

可见
,

法律规定和学理分析中
,

对
“
证据事实

”
的描述都涉及到客观与主观 的 关 系 问

题
。

在对刑事证据的概念与性质的认识上
,

早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就产生过很事争议和分

歧
。

有的坚持客观说
,
有的主张主观性

,

有的提出主
、

客观结合的论点
。

`

虽然多数同志承认

证据的客观本质
,

但各人的理解又有不同之处
。

为了弄清这些向题
,

本文拟从三层意思对证

据的概念和客观性略抒一管之见
。

第一
,

证据事实的客观性的主要含义应是什么 2 第二
,

在

与案件事东的关系上
,

证据事实是第~ 性的事物还是第二性的事物乞第三 , 证据事实与办案

人员的主观认识是什么关系 ,

一

, `一 )征据的穿现挂即指真实性
` .

` ·

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各证据的内容必须是真实的而不是虚伪的
。 二

把征揭的产客观性
”
归


